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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縣10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校特殊教育課程審查案

，請各校依照說明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苗栗縣國民中小學學校特殊教育課程審查實施計畫辦

理。

二、請各校依上開審查計畫所訂要項及流程，於103年9月30日

(星期二)前將「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」審議通過之「

學校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計畫」，加上封面，核章後送建功

國小輔導室(苗栗市中正路241號)彙辦。

三、隨函檢附旨揭審查計晝（附件一）、送審封面(附件二)、

學校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計畫參考格式(附件三)等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縣立高級中學、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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